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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题报告模块操作说明（导师版） 

根据当前系统设定，开题报告工作的业务流程分 6步完成： 

第一，研究生秘书导入开题报告工作安排； 

第二，进行开题报告的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研究生”）查看工作安排、完善相关

信息、上传“华东师范大学开题报告登记表”（以下简称“开题报告登记表”）、

下载“华东师范大学开题报告考核表”（以下简称“开题报告审核表”）； 

第三，研究生导师审核； 

第四，进行开题报告会； 

第五，研究生上传“开题报告审核表”、修改后的“开题报告登记表”； 

第六，研究生秘书录入开题报告结果。 

以上工作完成中，需要导师完成的是第三项。另外，导师也可查看开题报告的结

果，具体操作指南介绍如下。 

一、导师审核开题报告 

1. 研究生提交开题报告申请之后，进入开题报告的审批流程，由导师进行审核。 

2. 导师点击 “培养”—“审核研究生开题报告（限导师）”打开审核界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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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查询”按钮可以看到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提交的开题报告申请。 

 

点击【审批/查看】可以查看开题报告详情，然后点击【通过】或【否决】按钮

来审批开题报告申请。 

 
开题报告被导师审批通过之后，研究生方可进入开题答辩环节。 

二、导师查看开题报告结果 

导师的查看开题报告功能与审核功能集成在一起，导师如想查看自己研究生的开

题报告，在“审核研究生开题报告（限导师）”界面下点击“审批/查看”即可。 

 


